2023年丰台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1.机构设置：丰台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简称区政务服务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正处级行政机关。共设置5个内设科室：办公室、体系建设科、行政审批服务科、政府信息公开科，驻区单位服务科。

2.主要职责：

（1）负责统筹推进本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组织开展重大问题调查研究。研究拟订改革规划、计划和相关措施并组织实施。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协调、指导、督促各街乡镇、各部门落实改革重大任务。

（2）负责协调推进本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负责组织推动政务服务方式创新。强化在职责权限范围内服务中央市属在区单位的职责。负责政务服务事项规范管理，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

（3）负责本区“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统筹规划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协调推进本区与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负责研究搭建本区政务服务信息化系统，承担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电子政务建设和管理工作。

（4）研究制定区政务服务中心运行机制、办事流程和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研究确定入驻部门、事项及人员，提出整合优化、调整规范的意见建议。

（5）负责纳入区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6）负责受理区政务服务中心各类举报和投诉，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7）负责进驻部门行政服务效能的监督评价；对进驻工作人员进行管理、考核、培训等。

（8）负责指导部门、街道（地区）、乡镇、社区（村）政务服务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和业务规范化建设。

（9）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工作。依法协调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区政府信息的申请。组织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化、信息化、标准化建设。统筹协调本区政府系统政务公开渠道建设工作。

（10）负责联系并指导协调本区有关部门和街镇,对驻区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在京企事业单位、市级机关、市属企事业单位、驻区部队及驻区外埠驻京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工作，并督促检查工作落实情况;负责与外省、外区的联系协调，持续推进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跨区通办”。
（11）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3.下属单位情况：北京市丰台区政务服务运行保障中心，为我单位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规格正科级，经费形式财政补助，核定编制15人。
（二）人员构成情况

区政务服务局行政编制23人，实有22人；事业编制15人，实有12人；区党群服务中心编制10人，实有3人；聘用人员137人。离退休人员0人。

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深化改革创新，提升办事便捷程度。推进35个行业“一业一证”改革，推出更多新事项实现“一照（证）通办”，压缩办件流转时限，压减实际审批时间。加强我区政务服务领域网络安全管理能力，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和水平。

2.延伸优质服务。深化街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成果，率先打造一批可复制的社区（村）标准化建设“样板间”，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基于“党群+政务”服务融合试点，分类打造党群服务中心企业服务区，建设企业服务“先丰站”。

3.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建设，服务“阳光政府”建设。助力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政务开放日”、政策体验官、企业座谈会等方式，搭建政企互动平台，实现政企良好互动。推进政策解读服务。依托“政务服务面对面”直播平台，面向辖区企业群众开展企业开办、助企纾困等重点政策直播解读，受到广泛关注。网站功能创新，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助企纾困”“疫情防控”“街镇信息公开便民名片”等专栏内容建设，加强对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4.切实做好外联服务。全面推行外联服务进大厅工作新模式，发挥驻京机构经济联络、服务联络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坚持领导走访机制，充分利用座谈会或走访交流机制，将政策送到企业身边。

5.强化大厅管理与日常监督。加强综合受理专区运行管理，落实窗口业务办理工作，践行“小小窗口，满满服务”宗旨。加强同后台各委办局进驻人员的沟通，促进各项审批流程推进。落实对大厅运行的监督检查工作，持续做好各项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对政务服务中心1至5层各进驻专区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23年收入预算3578.254834万元，比2022年3596.921625万元减少18.666791万元，减少0.52%。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3578.254834万元,比2022年3596.921625万元减少18.666791万元；本年其他资金收入0万元,与2022年持平；上年结转结余资金0万元,与2022年持平。

三、支出预算说明

（一）基本支出预算1329.669741万元，占总支出预算37.16%，比2022年878.238625万元增加451.431116万元，增长51.4%，主要原因：2022年行政编、事业编、区党群服务中心公招、调入12人。

（二）项目支出预算2248.585093万元，比2022年2718.683万元减少470.097907万元，减少17.29%，减少原因厉行节约，压减项目预算。

部门预算项目主要为2023年综窗人员队伍建设服务、综窗人员监督检查、区政府网站运维管理、大厅日常办公经费、大厅信息化运行支撑保障服务、丰台区政务公开规范化监督检查、体系建设聘请第三方机构服务、丰台区“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政务信息化部分）等保测评、政务公开专项办公经费、微信公众号运行维护、固定资产管理、聘请法律顾问、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等。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万元。

（四）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1个所属单位。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0万元，与2022年持平。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3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2年持平。

2.公务接待费。2023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2年持平。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3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2年持平。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3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19.4万元。
（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2023年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总额2004.585925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3年本部门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69.589437万元。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3年，本部门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13个，占全部预算项目的100%。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2248.585093万元，占本部门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100%。（注：不含基本支出）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3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3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七）固定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本部门不涉及此类项目，由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统一对外公开。
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六、名词解释
预算：指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地方各级预算一般不列赤字。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部门预算: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部门预算的实施，严格了预算管理，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和预防措施之一。
政府采购: 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预算绩效管理：指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理活动。预算绩效管理是一种以资金使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成为实施行政问责制和加强政府效能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购买服务：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等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

“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